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景 美 國 民 小 學 教 科 用 書 選 用 實 施 辦 法             

 

一、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公開選用教科用書辦法。 

（二）臺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用書選用注意事項修正規定。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年 4 月 11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35500617B 號函辦理。 

二、目的：根據學生學習之需要、教學效果之提昇、教學目標之達成，本著合法、公平、公正、

公開、客觀及專業之原則，辦理教科書評審選購有關事宜。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 

四、協辦單位：課程發展委員會、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總務處。 

五、辦理時間：每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 

六、教科書採購： 

本校教科書選用，與教科書採購作業，應分開處理。教科書之採購由總務處依政府採購法相

關規定辦理採購。 

七、辦理原則： 

 1. 選用過程應專業、公開、公平、公正，且不得向各出版商索取免費教具或其他教學設

備，亦不得要求辦理免費之研習。 

 2. 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經教育部審定合格，在期限內取得審定執照及領

有未逾使用期限執照的教科書。 

 3. 基於課程設計之考量及連貫性，同一學習階段以採用同一版本之教科書為原則。故每學

年度只評選第一年段版本，二或三年沿用前一年版本。 
 4. 上述辦理原則第 3 點除因選用之版本於第二學年或學期審查未獲通過或其它因素（必須

具體說明），始得更換教科書版本外，其餘一律依照辦理原則第 3點之說明辦理。 
 5. 選用非審定本英語教科書，需將「臺北市國民小學英語教科用書評審表」及「選用英語

科非審定版本教科書自我檢核表」函報教育局備查。 
 6. 各領域學習階段： 

★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適用一二三四五六年級) 

    年級 

 學習領域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語文 

國語文 國語文 國語文 

本土語(閩客新) 本土語(閩客新) 本土語(閩客新) 

 英語文 英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社會 

生活課程 

社會 社會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 

藝術 藝術 藝術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健康與體育 

 

 7. 選用標準應適應學生學習方式與特性，符合教育原理、課程統整及銜接、學生基本能力

的習得、學生身心發展、教學專業發展及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統整等。 

 8. 同一年級同一領域於同學年內，以使用同一種版本教科書為原則，不得要求或強迫學生

購買其他版本教科圖書，以免增加學生及家長負擔。 

 9. 基於實際使用之考量，教師與家長可共同決定是否購買教科書出版商所出版之課本、習

作，以避免購買但未使用而浪費家長之金錢。 

 10. 同一年級不同領域可選用不同版本之教科書。 

 11. 參與或曾參與各版本教科用書編審或試用之人員，不得擔任教科用書選用成員， 

但教育部所聘之教科書審查委員則不在此限。 

 12. 評選後教科書送課程發展委員會備查。 

 

八、組織：成立教科書選用評審委員會，隸屬於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其工作職掌如下： 

組織架構 成員 工作職掌 

主任委員 校    長   督導教科書選用工作事宜及核定教科書選用版本。 

召集人 教務主任   策劃教科書選用工作事宜。 

執行委員 設備組長   執行教科書選用工作事宜，蒐集提供有關教科書資料及相

關事宜。 

評選委員 年段及科任各一 各學年研議評選各教科書版本之優缺點（由 1、3、5學年

及科任各選一位代表，共 4人與會）。 

家長代表 1、3、5 學年，每學年一位代表及家長會代表共 4人與會。 

九、選購程序：分三階段實施 

第一階段：教務處設備組蒐集經審定合格之所有版本教科樣書，並依領域、年級、出 

          版社等陳列於指定地點。 

第二階段：由各學年依據統整原則評選之，並填具評選表，以列出選用之版本。教科書評選

表由教務處設備組設計並提供。 

第三階段：設備組彙整各年級各科目教科書評選結果，召開教科書評選會議，確定版本，並

簽請校長核定後交由採購單位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採購事宜。另新學年之

教科書版本送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備查。 

十、前項選用、採購過程應列入記錄，並視同公務文書歸檔妥為保存三年，俾供查核。 

十一、本辦法經教務處訂定，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